(長庚大學技轉中心108/12/30版)

長庚大學技術移轉利益迴避聲明書
(經校方核准兼職者填寫)
聲明人姓名： 

聲明人系所/職稱：

因本人移轉              (技術名稱)予          (廠商名稱)獲得該廠商對價之股權    並兼任           (職務)，本人認知上述廠商財產上之利益及非財產上之利益可能與本人於長庚大學履行研究、教學，行政等義務產生衝突，茲聲明如下：
(1) 本人無異議配合「研發成果評量委員會」的處理意見，以管理、減少或排除任何實際或可能之利益衝突，並依「研發成果評量委員會」的要求提出報告。
(2) 非經學校同意，本人及關係人不參與授權談判。
(3) 非經簽署產學合作合約，技術移轉合約或學校同意，本人及關係人不接受廠商財產上之利益及非財產上之利益。
(4) 非經簽署產學合作合約，技術移轉合約或學校同意，本人實驗室的相關人員不參與上述廠商之業務。

(5) 非經簽署產學合作合約，技術移轉合約或學校同意，本人不應限制發表相關研究成果，並應於發表相關研究成果時據實揭露與上述廠商之利益關係。
(6) 本人承諾不會改變原本的研究範圍或方向，或改變對長庚大學履行的責任義務，因其作為或不作為，直接或間接使上述廠商獲取利益。
(7) 本人承諾不會限制或延遲揭露相關研發成果予學校。

備註:

(一)利益的定義

(1)「財產上利益」指下列任ㄧ：

1.動產、不動產

2.現金、存款、外幣及有價證券
3. 債權或其他財產上權利
4. 其他具有經濟價值或得以金錢交易取得之利益
上述「財產上利益」指具貨幣價值之任何項，包括但不限於薪資、招待或其他勞務款項（例如
與技術移轉相關且可能受技術移轉結果所影響的金錢補助、顧問費、演講費、鐘點 費、出席費、服務收入或類似費用等）、股權（例如，股票、認股權）或其他與研究相關且可能受研究結果所影響的所有權利益。不包括:持有共同基金或參加公立或非營利機構所舉辦之學術活動、委員會、專家小組或類似會議，且與該研究計畫不相關，所獲得之演講費、鐘點費、出席費、服務收入或類似費用。
(2)「非財產上利益」：指當事人或其關係人於本校或承接本校技術移轉對象之任用、陞遷、調動及其他人事措施。

(二)關係人:依「長庚大學技術移轉利益衝突迴避準則」第三條人員定義  
聲明人簽名/日期：
             
部門主管簽名/日期: 
               
院長簽名/日期 : 
               
